




附件2：

区域绩效目标表
（2025年度）

专 项 名 称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

省级财政部门 四川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

县级财政部门 渠县财政局 县级主管部门 渠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
年度金额： 222.62 

其中：中央补助 211.63 

          省级安排 10.99 

          县安排资金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为保障国家对优抚对象的抚恤优待，激励军人保卫祖国、建设祖国的献身精神，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，提升退

役军人的幸福感、获得感，提升优抚对象的生活质量。     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
出
指
标

数量指标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发放人数 ≥1.3万人

质量指标

经费足额拨付率 100%

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按规定执

行率
100%

时效指标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及时拨付率 100%

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 222.62万元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优抚对象生活情况 有效改善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    

 满意度指标
优抚对象满意率 ≥90%


